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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印发关于促进体育消费和赛事经济的

若干措施的通知
威政办发〔2025〕13号

各区市人民政府，国家级开发区管委，综保区管委，市政府各部

门、单位：

《关于促进体育消费和赛事经济的若干措施》已经市政府同

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。

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5年 12月 30日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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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促进体育消费和赛事经济的若干措施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释放体育消费潜力进一

步推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5〕31 号）

和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〈关于加快推进赛事经济高质量

发展的若干措施〉的通知》（鲁政办字〔2024〕122号）等决策

部署，抢抓威海市获评全国促进体育消费和赛事经济试点的战略

机遇，进一步激活体育消费潜力，壮大赛事经济规模，推动体育

产业与文旅、康养、制造等业态深度融合，助力绿色低碳高质量

发展先行区建设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如下措施。

一、构建多元赛事供给矩阵

（一）大力提升赛事层级。在我市举办涉及奥运参赛资格或

积分的世界锦标赛、世界杯赛等国际性高水平单项体育赛事，按

不超过项目实际投入的 30%，可分别给予每次不超过 500万元、

300万元的奖励。（牵头单位：市体育局；责任单位：市财政局，

各区市政府、开发区管委）

（二）积极培育品牌赛事。设立自主品牌赛事培育专项资金，

继续实施“一区市一品牌”行动，支持各区市、开发区和企业打

造特色品牌赛事。各区市、开发区和企业打造自主品牌赛事的，

按不超过项目实际投入的 30%，国际性和全国性赛事可最高给予

50 万元奖励。省外参赛比例超过 70%的，奖励金额最高可上浮

20%。（责任单位：市财政局、市体育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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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扶持职业体育和商业赛事发展。扶持职业体育发展，

鼓励社会力量组建各类职业体育俱乐部，在我市经营并冠“威海”

队名参加国际国内顶级职业联赛 1年以上的体育俱乐部，从第 2

赛季起，可根据项目投入给予不高于 1000万元的资助。国际国

内顶级职业联赛须为省级及以上电视媒体参与直播或录播、国内

最高级别职业联赛或国际极具影响力的职业体育赛事。申请承办

全省运动会，积极争取国家级行业或人群综合性运动会落地。鼓

励竞赛表演产业发展，对在我市举办的门票收入超过 100万元、

外地参赛和观赛人数超过 10000人的商业赛事，可给予每项次不

超过 30 万元的奖励。（牵头单位：市体育局；责任单位：市财

政局）

（四）丰富全民健身赛事活动。鼓励举办多样化的全民健身

赛事活动，各级体育部门根据年度经费和赛事举办情况给予奖

补。（责任单位：市财政局、市体育局）

（五）加强赛事研究评估。开展赛事运营研究，针对各项大

型体育赛事进行赛事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评估、开展集中招商推

介，服务赛事可持续发展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体育局）

二、激活体育消费市场活力

（六）举办促进体育消费活动。积极组织参加体育消费季、

消费惠民等促消费活动，有计划地组织商家让利、免费体验等活

动，让更多人享受体育消费实惠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体育局）

（七）推动相关产业互促融合。持续开展“跟着赛事去旅行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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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动，提供更多赛事周边消费产品，挖掘赛事消费潜力，推动“体

旅”“体商”等业态融合发展。支持研发运动康养器械、药品，

加快建设体育医院、社区运动健康指导中心，营造安全、健康体

育消费氛围。（牵头单位：市体育局；责任单位：市商务局、市

文化和旅游局、市卫生健康委）

三、强化赛事经济人才支撑

（八）实施奥运奖牌突破行动。在我市注册的运动员，获得

首枚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奖牌的，给予金牌得主 100万元奖

励、银牌得主 60万元奖励、铜牌得主 30万元奖励。代表我市获

得夏季奥运会或冬季奥运会奖牌并落户威海就业的，可按程序申

领“威海英才卡”，享受引进高层次人才相关待遇。培养奥运奖

牌得主的主教练，可在行政级别、职称评审等方面给予破格。（牵

头单位：市财政局、市体育局；责任单位：市委组织部、市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局）

（九）实施青年选材育苗行动。支持学校、协会、俱乐部、

企业、培训机构等各类组织培养专业运动员进入各级专业、职业

运动队，并代表国家、山东省、威海市参加高级别体育比赛。在

我市持续开办业余培训机构，并协助向国家和山东队输送不少于

5 名在我市注册运动员的，一次性奖励 50 万元；对自费培养并

输送运动员进入国家和山东专业、职业运动队的社会组织，按照

运动队等级给予输送单位最高 2 万元/名奖励；对自费培养并输

送运动员代表国家、山东省、威海市参加比赛的社会组织，按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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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赛项目、级别、成绩等给予输送单位最高 30万元/名奖励。（牵

头单位：市财政局、市体育局）

四、健全赛事发展要素体系

（十）建设国字号训练基地。加快构建乒乓球、帆船帆板、

棒垒球、橄榄球、山地户外、铁人三项等国字号训练基地。经营

各类全国性训练基地，吸引国家队或世界顶级运动队 12 个月周

期内在威常驻训练累计 5个月以上的，分别一次性给予 10万元、

20 万元奖励。（牵头单位：市体育局；责任单位：市财政局，

各区市政府、开发区管委）

（十一）落实体育场馆开放政策。全面落实公共体育场馆免

费低收费开放政策，坚持课余时间免费开放中小学体育场馆，优

化网上预约平台，不断为市民游客参与体育消费创造便利条件。

（责任单位：市体育局、市教育局）

（十二）鼓励社会资本建设场馆。对正常对外运营 3年以上

的新建大型体育场馆，经评审认定，按实际总投资额的 10%，给

予最高不超过 100万元扶持。（牵头单位：市财政局、市体育局；

责任单位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）

（十三）完善休闲健身路网体系。规划建设自行车、健身绿

道等无障碍通行路网体系。各区市政府、开发区管委根据实际情

况，在适当区域设置登山入口和防火检查站，打造 2—3条登山

步道；临近海岸线区市、开发区应划设体育休闲海域，引导公众

走出户外、亲近自然、安全健身。（责任单位：市自然资源和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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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，各区市政府、开发区管委）

（十四）扶持社会体育组织发展。支持社会体育组织发展，

对新获评国家、省五星级体育健身俱乐部的，分别给予 5万元、

2万元奖励。（责任单位：市财政局、市体育局）

（十五）开展全民健身志愿服务。每年组织奥运、全运、省

运会奖牌得主及专业教练，开展全民健身志愿服务和技能指导活

动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体育局）

五、加强赛事经济政策保障

（十六）规范全民健身赛事准入。严格落实《全民健身条例》

规定，对依法举办的群众体育比赛等全民健身活动，任何组织或

个人不得非法设置审批事项、收取审批费用。（牵头单位：市体

育局；责任单位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行政审批服务局、威

海海事局，各区市政府、开发区管委）

（十七）强化高危险性赛事审核。对马拉松等路跑赛事及越

野、滑雪等高危险性赛事，在承办单位提交正式办赛申请、风险

评估报告、风险防范及应急处置预案、安全工作方案、医疗保障

及救援方案、赛事活动“熔断”机制、赛事活动组织方案等材料

后，受理申请的各级体育部门应在 30个工作日内，就申请事项、

承办资质、技术人员、经费来源、赛场条件、器材设施等进行核

查，依法对申请作出批准或不予批准的决定。（牵头单位：市体

育局；责任单位：各区市政府、开发区管委）

（十八）打造智慧赛事服务平台。开发智慧体育服务平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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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供“一站式”赛事申请、审批、监管服务。对在我市举办的所

有大中小型赛事（国家对赛事报名系统有明确要求的除外），免

费开放报名系统和后台管理系统。（牵头单位：市体育局；责任

单位：市行政审批服务局、市大数据局，各区市政府、开发区管

委）

（十九）完善赛事长效保障机制。充分发挥威海市重大体育

赛事组委会及市县两级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协调推进工作机制

作用，主动为各类赛事提供城市基础保障服务。（牵头单位：市

体育局；责任单位：市政府办公室、市委宣传部、市委网信办、

团市委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市公安局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

市生态环境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卫生健康

委、市应急局、市新闻传媒中心、市气象局、威海海事局、市消

防救援支队，各区市政府、开发区管委）

（二十）加强金融赋能支持。持续开展金融助力体育发展工

作，为引进大型赛事、打造品牌赛事、培育赛事运营机构、壮大

体育消费新场景提供金融支持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体育局）

（二十一）落实税收优惠政策。体育企业通过公益性社会组

织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，用于符合法律规定的慈善活

动、公益事业的捐赠，可在企业年度利润总额的 12％以内税前

扣除。（牵头单位：市体育局；责任单位：市民政局、市财政局、

市税务局）

本措施由市体育局会同市财政局组织实施，资金管理和使用



严格执行国家、省有关法律法规、财务规章制度。本措施自 2026

年 1月 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8年 12月 31日。


